
法規名稱：臺北市義勇消防總隊緊急救護大隊勤業務計畫

修正日期：民國 115 年 01 月 14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5年 1月 14日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北市消護字第 1153010555號函修正名

稱及全文 11點；並自 115年 1月 14日生效

（原名稱：臺北市義勇消防總隊救護大隊勤（業）務計畫；新名稱：臺北市義勇消

防總隊緊急救護大隊勤業務計畫）

壹、依據

一、義勇消防組織編組訓練演習服勤辦法。

二、救護技術員管理辦法。

三、各級消防機關協助救護勤務之義勇消防人員與志工派遣及管理指導原

    則。

四、臺北市義勇消防人員編組訓練服勤管理要點。

貳、目的

一、善用民力參與緊急救護工作，以提升到院前緊急救護品質，並協助推

    廣緊急救護常識。

二、提升協勤紀律與凝聚團隊向心力，建立協勤常態穩定之團隊並維持義

    消形象。

參、任務

一、於臺北市政府消防局（以下簡稱消防局）指定之消防分隊，擔任救護

    協勤工作。

二、協助消防局辦理救災救護演習（或演練）、宣導、受理緊急救護聯繫

    、支援教育訓練及其他指派勤務之執行。

三、提高人員專業知識及技術，規劃辦理教育訓練及證照課程。

肆、組織架構及工作項目

一、救護大隊：為義消協勤救護規劃監督單位，負責規劃、指揮、管制、

    調度、督導及審（考）核義消協勤救護，視需要修正本計畫。消防局

    或救護大隊得視人員增減或勤務調整，協同中隊調整分隊配置，必要

    時規劃成立中、分隊或駐點。

二、救護中隊：為規劃監督或協勤執行單位，受救護大隊督導並落實交辦

    事項，並負責規劃、指揮、調度、督導所屬分隊（含駐點）協勤。

三、救護分隊：為協勤執行單位，受救護大（中）隊督導並落實交辦事項

    ，負責執行及督導所屬人員（含駐點）協勤，消防局相關救災救護大



    隊應派員協辦業務。

四、幹部之遴聘程序及資格規定依據「義勇消防組織編組訓練演習服勤辦

    法」第五條、第六條及第七條規定辦理。

伍、召募對象

一、符合「義勇消防組織編組訓練演習服勤辦法」第 4  條及第 6  條規

    定。

二、高中（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歷。

三、具助人熱忱與服務志趣，且願意參與救護及相關工作者。

四、具初級以上之救護技術員（EMT1  證照且在有效期內）。

陸、教育訓練

一、消防局每年依「救護技術員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各級救護技術員

    繼續教育。

二、前一年度參與消防局勤業務（不含訓練）未滿一百小時者，不得參加

    當年度繼續教育。

三、為增進救護能力，消防局及救護大隊得共同規劃辦理測驗。

柒、服勤紀錄

一、各分隊按月建立服勤紀錄檔案，逐次記錄其服務項目及服務時數，並

    將資料送至救護中隊審查後，由中隊送至大隊及消防局緊急救護科備

    查。

二、各中隊按月建立督導紀錄檔案，並將資料送至救護大隊備查。

捌、值勤規範

一、因故無法參與救護大隊所屬單位之訓練或派任之勤務工作時，須自行

    協調同級以上人員代理，並向所屬義消單位報備，必要時應向駐地分

    隊值班人員報備。

二、各分隊依執勤規範編排服勤分配表，配合消防局消防勤務細部實施要

    點等規定，協勤時間自 8  時至 22 時為原則，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

（一）因救護工作需要或個人因素，得提早或延長 1  小時，惟事前須徵

      得分隊幹部及駐地分隊主管之同意。

（二）為統一勤務編排及落實管理，除重大救護及特殊事故經警消幹部或

      消防局緊急救護科、救護大（中）隊通知出勤外，其餘非表排之值

      勤時間，不得擅自隨車出勤。

三、每人每年協勤及備勤時數（不含訓練）至少八十小時，逾八十小時部



    分以不排擠其他人員協勤條件下，最多不得逾八百三十二小時為原則

    ，且支給誤餐、協勤費用以該年度預算經費用罄為限。

四、協助各項消防勤務（含救災、救護演練及宣導勤務）執行時，應著規

    定服裝（含配件），確實向現場指揮官報到（退），並服從指示辦理

    。

五、救護協勤時，必須配合警消救護人員執行所持有救護技術員資格得施

    行之救護項目，嚴禁逾越，且不得涉及任何醫療及諮詢行為。

六、因執行勤務而知悉之各項資料，依緊急醫療救護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

    定，不得洩漏。

七、不得未經授權或報准逕以本市義消身分或著制服對外進行任何發言、

    宣傳及相關活動。

八、具大面積（如整隻手臂）紋身或刺青者，值勤時應遮蔽之。

九、相關報表及資料依規定期程辦理：

（一）志願服務榮譽卡（每年一月、七月各辦理一次，由救護大隊統一彙

      整資料，送消防局緊急救護科辦理）。

（二）服勤紀錄檔案（每月十日前記錄其服務項目及服務時數並上傳系統

      ）。

（三）建立單位編組名冊且人員資料記載詳細（如姓名、現職、身分證統

      一編號、住址、緊急聯絡電話及照片）。

（四）各救護分隊於當年度下半年調查人員異動意願，經救護中隊彙整並

      送救護大隊辦理統調作業。

（五）配合義消總隊幹部審議會議期程，由救護大隊彙整所屬單位幹部異

      動名冊，消防局緊急救護科提報異動。

玖、獎懲與資格管理

一、因服務熱心，表現優良而有具體事蹟足為楷模者，由大隊提請消防局

    公開表揚。

二、具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由分隊提報審議委員會決議後，經大隊報請消

    防局予以解聘：

（一）違反「義勇消防組織編組訓練演習服勤辦法」第八條規定。

（二）違反本計畫屢勸不聽或情節足以影響團隊形象，經查屬實者。

（三）身心障礙，不足以擔服救護勤業務者。

（四）擔服救護勤務，無故未依排定時間值勤且未事前報備，一季累計二

      次或年度達三次以上者。



（五）無故不到消防局緊急救護科或救護大（中）隊舉辦相關測驗者。

（六）年度總協勤及備勤時數未達八十小時（請假者以比例計算之）。

（七）未事先完成請假程序者。

三、暫停服勤及復隊申請

（一）因故（育嬰、服兵役、醫生證明需休息三個月以上、出國工作就學

      ）暫停服勤者，填具切結書（附件一）由分隊提報中隊彙整並送大

      隊報准後得免編排勤務，期限以一年內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至二

      年，並暫停服勤期間內完成申請；經報准暫停服勤人員，應自我維

      持救護技術員證照之有效性。

（二）暫停服勤達一百八十天以上，人員申請回復協勤前，應完成且通過

      消防局緊急救護科考核，始得正式協勤。暫停服務一年以上者，於

      救護技術員證照在有效期限內，得填具申請書（附件二）向救護大

      （中）隊申請復隊，經大隊安排見習，二個月內協勤時數滿二十四

      小時且通過考核後，由大隊進行分發作業。

（三）年度測驗不合格者得參與補考，補考不合格者，暫停隨車勤務，俟

      考評合格始恢復救護協勤。

四、福利

    義消人員每年得檢具醫療機構健康檢查相關單據及金融機構存摺影本

    ，送消防局申請義消人員健康檢查補助。

壹拾、會議

一、工作討論會議：由各義消分隊主管每月召集相關人員研商討論協勤優

    缺點、個案缺失分析及改進作法等，並做成會議紀錄陳報義消上級單

    位備查。

（一）相關會議紀錄文件應詳實（簽到表、會議紀錄、照片二張）。

（二）所屬警消分隊業務承辦人（或代理人）出席。

（三）義消幹部半數以上出席。

（四）團隊出席率達百分之八十五。

二、聯繫會報：由大或中隊視實際需要召開會議。

三、幹部會議：每半年由消防局召集義消大隊長、副大隊長、大隊幹事、

    中隊長、分隊長及消防局相關人員討論救護義消整體性事務。

壹拾壹、審議委員會

一、為審議本計畫所列解聘、獎勵、懲處及職務異動等相關案件。

二、本委員會業務職掌如下：



（一）分隊長層級以上職務異動之審議及副分隊長以下層級職務異動之追

      認（提報臺北市義勇消防總隊審議小組前）。

（二）本計畫第玖點第一款所列獎勵及第二款所列經分隊提報之解聘情事

      。

（三）其他有關審議事項。

三、委員會成員

（一）召集人一人，由救護大隊大隊長兼任之；副召集人一人，由救護大

      隊副大隊長兼任之；並設委員七人：

      1.救護中隊中隊長二人。

      2.救護分隊分隊長二人。

      3.救護分隊基層人員（隊員、小隊長、助理幹事或幹事）二人（由

        救護中隊公開遴選）。

      4.消防局業務承辦單位一人（股長以上層級兼任）。

（二）案件有疑義時為瞭解受審議人員具體狀況，得調閱有關資料，必要

      時並得通知受審議人員及其所屬主管到會備詢，詢畢退席。

四、委員會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之。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行遴聘，任期

    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五、審議委員會須有全體成員過半數出席，出席成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作

    成決議。另委員為受審議者，當次審議委員會表決應自行迴避。


